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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声明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 2007 年 6 月 25 日安全理事会第 5705 次会议上，就安理

会审议的题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项目，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下： 

 

 “安全理事会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维护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确认自然资源在武装冲

突局势和冲突后局势中可起的作用。 

 “安全理事会重申，根据《宪章》和各项国际法原则，每个国家均对本

国自然资源的控制和开采享有完全和固有的主权。 

 “安全理事会强调，自然资源是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

关键因素。 

 “安全理事会回顾第 1625（2005）号决议，安理会在这项决议中通过了

关于加强安全理事会在预防冲突、尤其是在非洲预防冲突方面所起作用的效

力的宣言，其中安理会重申决心采取行动，遏止在相关地区非法开采和贩运

自然资源和高价值商品，这种非法活动导致武装冲突的爆发、加剧或延续。 

 “此外，安全理事会注意到，在具体武装冲突局势中，自然资源的开采、

贩运和违禁贸易对一些地区武装冲突的爆发、升级或延续起了一定的促成作

用。安全理事会通过其各项有关决议，就这个问题采取了措施，尤其是防止

因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特别是钻石和木材而导致助长武装冲突，并鼓励对自然

资源进行透明与合法的管理，包括澄清自然资源管理责任，此外为监督这些

措施的执行设立了制裁委员会及专家组和专家小组。 

 “安全理事会强调，安理会设立的现有各制裁委员会以及各专家组和专

家小组在处理自然资源非法开采对审议中国家的冲突的影响方面，必须改进

工作并作出更有力的贡献。安全理事会还回顾安全理事会制裁的一般性问题

非正式工作组的工作（2006 年），并在这方面提及该工作组的报告（S/2006/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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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确认，在发生武装冲突的自然资源丰富国家境内部署联合

国特派团和维持和平行动，可以发挥作用，在充分尊重有关国家政府对本国

自然资源的主权情况下，帮助它们防止因非法开采这些资源而导致进一步助

长冲突。安全理事会强调，必须在联合国和区域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中根据

其各自的能力，酌情考虑到冲突的这个层面，包括作出安排，在有关国家政

府提出要求时，协助其防止冲突各方非法开采自然资源，尤其是酌情为此建

立适当的观察和维持治安能力。 

 “安全理事会确认，在冲突局势和冲突后局势中，来源国、过境国和目

的地国必须共担责任，彼此合作，防止和打击自然资源的贩运、违禁贸易和

非法开采。安全理事会还强调金伯利进程等商品监督和认证计划的重要贡

献。 

 “安全理事会肯定建设和平委员会可以在冲突后局势中，与其他联合国

行为体和非联合国行为体一道发挥重要作用，在有关国家政府提出要求时，

协助它们确保自然资源成为驱动可持续发展的引擎。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

确认《采掘业透明度倡议》等旨在提高收入透明度的各项自愿举措的作用。

安全理事会还强调，自然资源的使用、处置和管理是多方面和跨领域的问题，

涉及联合国各组织。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肯定联合国各组织对促进合法、

透明和可持续管理与开采自然资源的宝贵贡献。 

 “安全理事会确认，私营部门需为冲突国家妥善管理和避免非法开采自

然资源作出贡献。在这方面，安理会还注意到自愿原则和标准对于鼓励多国

企业采纳诸如经合组织《多国企业准则》和经合组织《提高多国企业在治理

薄弱地区的风险意识工具》以及联合国《全球契约》所规定的负责任商业行

为的重要贡献。 

 “安全理事会强调，透明和有效的国家安全和海关机构可在冲突后环境

下的安全部门改革范畴内，通过防止自然资源的非法获取、贸易和开采，在

有效控制和管理这些资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安全理事会强调，在刚摆脱冲突的国家，合法、透明和可持续地在地

方、国家和国际各级管理以及开采自然资源是维持稳定和防止重陷冲突的一

个关键因素。在这方面，安理会回顾它曾表示欢迎诸如利比里亚治理和经济

管理援助方案（经管援助方案）等针对特定国家的举措（S/RES/1626（2005））

以及诸如利比里亚森林倡议等相关努力。 

 “安全理事会重申，区域组织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以及与此相关

的安理会第 1625（2005）号和第 1631（2005）号决议及 S/PRST/2006/39 号

和 S/PRST/2007/7 号主席声明，在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确认，在武装冲突局势和冲突后局势中，联合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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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组织及有关国家政府必须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做法，特别是增强处于冲突

后局势的有关国家政府的力量，使之能够更好地管理其自然资源。” 

 


